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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5日下午15:0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5日

上午9:15—下午15:00。
2、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20号院正大中心北塔30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总经理欧新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46人，代表股份 1,513,682,

0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4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人，代表股份 1,135,536,24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219％。
3、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股东 642人，代表股份 378,145,8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274％。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13,15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9%；反对405,

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弃权125,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8,674,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0%；反对 405,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0%；弃权 125,
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捐赠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66,82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46%；反对46,

397,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52%；弃权456,3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2,351,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441%；反对 46,397,9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356%；弃权
456,3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204%。

3、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开展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12,852,4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对425,

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1%；弃权40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78,376,2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2%；反对 425,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1%；弃权 404,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7%。

4、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68,572,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199%；反对44,

708,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36%；弃权40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4,095,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1041%；反对 44,708,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901%；弃权
40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58%。

议案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马秀梅、叶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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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

日上午9:15-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晓林先生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239人，代表股份113,396,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7.4139%。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06,426,4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14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4 人，代表股份 6,970,03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9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6人，代表股份 6,970,2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2997%。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成都西菱动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纬湃汽车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股东会经审议同意《关于收购纬湃汽车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3,368,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0%；反对 21,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此议案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6,941,8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926%；反对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70%；弃权7,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4%。

此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01G20250611-04号

致：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于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召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受公司委托，指

派杨兴辉律师、黄丽萍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三）《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成都西菱动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会的通知》”）；

（五）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六）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七）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

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

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律师

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 2025年 11月 4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

会议。

2.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等发布了《股东会的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

议的召开日期已超过15日，公司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18日，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

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 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

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30在成都市青羊区腾飞大道298号公司会

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会的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

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至2025年12月25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魏晓林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会工作人

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等签名。

3.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 2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13,396,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139%。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6,426,43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142%。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相关

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

书真实有效。

2. 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6,970,0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97%。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

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 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39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3,396,4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139%。

（二）公司部分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该等人员均

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经德恒律师见证，

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

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由股东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

了投票结果。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为：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纬湃汽车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3,368,075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750%；反对 21,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189%；弃权 7,000
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6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941,838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99.5926%；反对21,4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070%；弃权7,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1004%。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会议议

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 丽

见证律师：
杨兴 辉

见证律师：
黄丽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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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5日下午15:00时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5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12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七层703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竹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182人，代表股份748,184,82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52.8653%。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2人，代表股份 2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0.002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0人，代表股份748,156,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2.8633%。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8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

664,2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5416%。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投票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2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20%；参加网络投票的17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7,636,2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539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035,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80%；反对6,048,27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4%；弃权1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05%；反对6,048,2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152%；弃权10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43%。

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029,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2%；反对6,047,87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83%；弃权 1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822%；反对6,047,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099%；弃权1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78%。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028,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2%；反对6,047,87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83%；弃权 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57%；反对6,047,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099%；弃权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34%。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028,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72%；反对6,047,87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83%；弃权 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0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57%；反对6,047,8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099%；弃权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徐明、李鲲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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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 12月 2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于 2025年 12月 25日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参加会议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其中：刘朝安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陈竹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公司《战略与业务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战略与

业务发展委员会议事规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新增“科技创新”职能，修订后议事规则更名为《战
略与业务发展（科技创新）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业务发展（科技创新）委员会议事规则》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
规定，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后制度更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详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对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等相关规定，对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信息披露
事务管理》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制度》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制度更名为《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6.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7.关于修订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的部分内容

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总裁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8.关于制定公司《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制定《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互动易平台信息发布及回复内部审核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9.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工作制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修订《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工作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会战略与业务发展委员会名称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董事会战略与业务发展委员会”更名为“董事会战略与业务
发展（科技创新）委员会”。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300144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25-077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并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回购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将

使用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并

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本数），具

体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按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

回购股份数量约为8,333,333股至16,666,666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0.32%至0.63%，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2025年12月25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5-078）。

公司将根据股东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股份事项完成后，回购的股份用于注销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

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

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申报债权。债

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

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

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箱、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 12月 26日起 45日内（工作日 9:30-11:30、13:00-17: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之江路 148号，宋城演艺证券部，邮编

310008
3、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竹青

联系电话：0571-87091255
电子邮箱：sczq@songcn.com
4、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信函发出后请与公司联系人电话确认；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8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和2025年4月17日分别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就H股发行修订于H股

发行上市后生效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

其授权人士在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完毕后，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和股本结构的内容作出相应

调整和修改，并在发行完毕后依法在境内外有关政府机关、监管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包括但不限于

商务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前述文件的批准、登记或备案手续。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经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批准，

公司本次发行的 104,225,400股H股股票于 2025年 11月 17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938,028,458股变更为 1,042,253,858股，其中A股普通股 938,028,
458股，H股普通股104,225,400股；公司注册资本由938,028,458元变更为1,042,253,858元。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上述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

贵州省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90314383681D
2、名称：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法定代表人：邓伟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42,253,858元

6、成立日期：2014年9月15日

7、住所：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经济开发区2号干道与1号干道交汇处

9、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

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

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新材料、电池及新能源的研发、生产、加工与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销售液氨、氨水。

经贵州省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的公司章程详见同日在创业板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29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固态电池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

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作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 公司最近三年签署的框架协议不存在无进展的情况。

4. 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一、概述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伟股份”）与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欣旺达”）于2025年12月25日签署《固态电池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双

方都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双方在战略合作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和兼容性且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签订本协议，旨在建立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固态电池应用系列

的新能源电池材料，推动固态电池应用系列新能源电池材料的产业化实施。

本协议的签署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后续双方若有正式合作协议签署，公司届时将

根据相关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合作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9443305R
住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塘家南十八号路欣旺达工业园A栋1-2楼

法定代表人：王明旺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未上市）

注册资本：956562.7067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9日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及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及配件的研发与销

售；电子产品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的研发与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

务。（以上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锂离子电池、材料、充电器、电动汽车电池模组、动力电池系统、电池管理系统及电源管理系统的

研发、生产、销售；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及配件的生产；电子产品、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的生产。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欣旺达之间无关联关系。

欣旺达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签约主体

甲方：欣旺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宗旨

合作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合作发展”的原则，围绕各自发展战略，在前驱体

产品技术开发，产品供应、正极材料开发及全球产能布局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双

方技术、工程、资源、产线及产能优势实现合作共赢，达成各方利益最大化。

（三）合作领域

1. 固态电池用正极材料前驱体的开发

合作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开发满足未来固态电池性能需求的新型正极材料前驱体。乙方将依托

其在三元材料前驱体方面的深厚积累，与甲方深度合作，目标是开发出具有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和

长循环寿命的正极材料前驱体，以满足固态电池在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等领域的应用需求。

2. 固态电池正极材料及固态电池合作开发

甲方将依托其在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方面的深厚研发和制造技术积累，基于乙方提供的新型

正极材料前驱体，开发高能量密度、高安全的固态电池正极材料及固态电池，以满足固态电池在新能

源汽车、储能系统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需求。

3. 产业化合作

材料开发的基础上，合作双方将进一步探讨产业化合作模式。乙方将利用其在材料生产和加工

方面的优势，与甲方共同推动固态电池材料的产业化进程。

（四）合作机制

1. 建立项目工作组，由项目工作组开展产品研发、交流等工作，并确立长期有效交流机制，互相

传递国内外行业相关信息，确定合作方向及重大合作研发事项，了解合作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向双方

高层领导提交合作进展情况报告和有关建议，推动解决合作中需协调事宜。

2. 双方本着战略合作精神,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品供销和委托加工等方面的合作，待实质推进后

另行签署购销合同、加工合同和购销订单等，进一步明确各方职责。甲乙双方均应严格遵守相关合

同约定，维护彼此合法权益。

3. 双方共同建立市场风险预警、防范和处置机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方利益。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通过联合开发新型正极材料前驱体，直接应对固态电池在能量密度、安全性和循环寿

命方面的核心技术挑战。与产业链的深度绑定，使材料研发能精准匹配终端产品需求，加速攻克如

正极/电解质界面相容性等关键难题，从而显著增强公司的技术储备与创新能力。

本次合作构建了从“材料开发-性能验证-产业化”的协同路径，为公司产品提供了稳定的应用出

口。这不仅有助于公司抢先布局人工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低空经济等相关新兴市场，更能共同

提升公司在全球新能源材料领域的行业地位与市场话语权。

五、风险提示

1. 本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初步的约定，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

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项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作协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 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未发生变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未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5.公司最近三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作方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特斯拉

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协议名称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长期供货合同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战略合作备忘录

披露日期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2月10日

2022年11月4日

2022年9月23日

2022年8月1日

2022年7月26日

2022年3月8日

进展情况

协议正常履行中

协议正常履行中

协议正常履行中

协议正常履行中

合同正常履行中

协议正常履行中

协议正常履行中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欣旺达签署的《固态电池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1171 证券简称：易点天下 公告编号：2025-089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宁波众点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点天下”）于2025年9月2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邹小武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宁波众点易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宁波众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众点易”）持有公司股份35,91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比例7.6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股数量的总股本比例7.62%），其中宁波众点易质押公司股份13,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75%，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股数量的总股本
比例2.76%），宁波众点易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718,85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0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股
数量的总股本比例1.00%），以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9,437,71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00%，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股数量的总股本比例2.00%）。

近日，公司收到了股东宁波众点易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宁波众点易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宁波众点易

合计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10.28-2025.12.17
2025.11.21-2025.12.24

-

减持均价
（元/股）

26.02
42.20
-

减持股数
（股）

9,437,718
4,718,785
14,156,503

占总股本比例
（%）

2.00
1.00
3.00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股数量的总股
本比例（%）

2.00
1.00
3.00

说明1：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姓名

邹小武

宁波众
点易

合计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9,627,005

29,906,751

89,720,254
35,910,000

35,910,000

0

155,537,005

占总股本比例
（%）

25.35

6.34

19.01
7.61

7.61

0

32.96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股数量的总股
本比例（%）

25.39

6.35

19.04
7.62

7.62

0

33.01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9,627,005

29,906,751

89,720,254
21,753,497

21,753,497

0

141,380,502

占总股本比例
（%）

25.35

6.34

19.01
4,61

4.61

0

29.96

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持股数量的总股本
比例（%）

25.39

6.35

19.04
4.62

4.62

0

30.01
说明2：自公司上市至今，股东邹小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众点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宁波众点易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

划一致。
3、本次减持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股份的实施结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宁波众点易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易点天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5日


